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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五批交办重点案件办理情况
（上接第十四版）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按照佳木斯市人

民政府《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大
气污染源进行整治的通告》和《佳木
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允许生物质成型
燃料在禁燃区内使用的通知》（佳政
布﹝2016﹞7 号）文件要求，商业锅炉、
工业锅炉、集中供热管网覆盖不到的
供热锅炉可以使用生物质锅炉，并非
信访反映的只允许热网覆盖不到的
区域使用专用锅炉燃用生物质成型
燃 料 并 配 备 袋 式 除 尘 器 进 行 供 热 。
目前，使用生物质锅炉的业户均符合
规定要求，因此不存在该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未

按照规定使用袋式除尘器，定期更换
除尘器重要部件。）

（一）基本情况
为促进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的顺

利进行，依据《关于印发〈关于划分高
污 染 燃 料 的 规 定〉的 通 知》（环 发
〔2001〕37 号）和《关于界定生物质成
型燃料类型有关意见的复函》（环办
函〔2014〕1207 号）文件规定，佳木斯
市印发了《佳木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允
许生物质成型燃料在禁燃区内使用
的通知》，允许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
的三产服务业和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专用锅炉并配
套 袋 式 除 尘 器 ，燃 用 生 物 质 成 型 燃
料。在热网覆盖不到的区域可以使
用专用锅炉燃用生物质成型燃料并
配套袋式除尘器进行供热。 2017 年 3
月 28 日，原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印发
《高 污 染 燃 料 目 录》（国 环 规 大 气
〔2017〕2 号），将禁止燃用的燃料细
化，《关于印发〈关于划分高污染燃料
的规定〉的通知》（环发〔2001〕37 号）
同时废止。佳木斯市按照新《高污染
燃料目录》相应印发了《关于划定高
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的 通 告》（佳 政 布
〔2017〕6 号），确定了佳木斯市高污染
燃料类型。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按照《关于发布

〈高污染燃料目录〉的通知》（国环规
大气〔2017〕2 号），《关于高污染燃料
禁燃区管理中对直接燃用生物质等
问 题 的 复 函》（环 办 大 气 函〔2017〕
1886 号）和佳木斯市《关于划定高污
染 燃 料 禁 燃 区 的 通 告》（佳 政 布
〔2017〕6 号）的规定，非专用锅炉或未
配置高效除尘设施的专用锅炉，允许
在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燃用生物质
燃料。因此不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
袋式除尘器，定期更换除尘器重要部
件的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生

物质锅炉燃料存在隐患，多数用户使
用低级别燃料，有人甚至将生物质锅
炉改造成两用锅炉，应对检查时燃烧
生物质，平时燃煤和废旧木板，污染
环境。）

（一）基本情况
按照《关于发布〈高污染燃料目

录〉的通知》(国环规大气〔2017〕2 号 )
和环保部《关于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
理中对直接燃用生物质等问题的复
函》（环办大气函〔2017〕1886 号）的规
定，允许非专用锅炉在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内燃用生物质燃料。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生物质燃料是由

木屑、秸秆压等生物质材料压缩成型
的，其燃点比较高，通常难以引燃，降
低了火灾发生隐患。由于生物质燃
烧方式与燃煤锅炉存在差异，在燃煤
小锅炉淘汰的过程中，佳木斯市均采
用生物质专用锅炉，正常情况下无法
燃煤。在环保部《关于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管理中对直接燃用生物质等问
题的复函》（环办大气函〔2017〕1886
号）中明确树木和生物质成型燃料在
分组上没有区别，因此信访反映的废
旧木板不属于高污染燃料。

（三）问责情况
无。
第四个问题办理情况：（四是对

国家鼓励支持的移动热源不支持，为
部门和个人利益推广生物质锅炉。）

（一）基本情况
2015 年 7 月，佳木斯市环保局组

织召开了洗浴业取缔燃煤锅炉推进
会议，会议明确提出可以购买热水替
代燃煤锅炉。按照《佳木斯市人民政
府关于对大气污染源进行整治的通
告》（佳政布﹝2016﹞7 号）、《佳木斯市
人民政府关于对大气污染源进行整
治的通告》（佳政规﹝2017﹞3 号）文件
规定，服务业锅炉可以使用移动热源
供应热水。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佳木斯市在大气

污染源整治通告中明确提出可以使
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轻质柴油、电
等清洁能源，同时可以购买热水（移
动热源）方式，各单位整改过程中选
用何种方式进行改造，行政上不予干
涉，因此不存在不鼓励支持移动热源

问题，更无部门和个人利益推广生物
质锅炉的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第五个问题办理情况：（五是对

运 行 的 生 物 质 锅 炉 不 检 查 不 监 管 。
举报人提供的照片附违规使用生物
质锅炉的浴池名称如桥南浴池、仁和
浴池、景宜健康浴馆、山水泉浴池旅
馆、江南浴池等。）

（一）基本情况
小燃煤锅炉淘汰整治工作是佳木

斯市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在全力推进
整治工作过程中，市环保局累计对 30
家拒绝整改的浴池予以立案处罚，确
保 了 小 燃 煤 锅 炉 淘 汰 工 作 顺 利 进
行。同时加强了对生物质锅炉运行
的日常监管，防止出现违法问题。

1、桥南浴池位于欲民街，经营范
围为洗浴服务业。 2007 年开业，面积
220 平方米，设有男女洗浴喷头共 30
个。

2、仁和浴池位于向阳区安民巷，
经营范围为洗浴服务业。 2012 年开
业，营业面积 370 平方米，设有男女洗
浴喷头共 34 个。

3、景宜健康浴馆位于向阳区德
祥街北段，经营范围为洗浴服务业。
2010 年开业，营业面积 480 平方米，设
有男女洗浴喷头共 28 个。

4、江南浴池位于向阳区永平巷，
经营范围为洗浴服务业。 2015 年开
业，营业面积 240 平方米，设有男女洗
浴喷头共 26 个。

5、山水泉浴池旅馆位于光华街，
经营范围为住宿、洗浴。 2012 年 10 月
份营业，建筑面积 230 平方米。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1、桥南浴池 2016

年 7 月按照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要
求，对原有型煤锅炉进行改造，更换 1
台华源热能有限公司生产的 0.5 吨生
物质锅炉，配有水膜除尘设施，燃用
生物质颗粒。

2、仁和浴池 2016 年 8 月按照全市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要求，对原有型煤
锅炉进行改造，更换 1 台河北龙瑶机
盛锅炉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0.5 吨生
物质锅炉，配有水膜除尘设施，燃用
生物质颗粒。

3、景宜健康浴馆 2017 年 3 月按照
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要求，对原有
型煤锅炉进行改造，更换 2 台浙江地
中海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 0.5 吨生物
质锅炉，配有水膜除尘设施，燃用生
物质颗粒。

4、山水泉浴池旅馆 2016 年 7 月按
照全市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要求，对原
有 型 煤 锅 炉 进 行 改 造 ，更 换 1 台
0.35WM 生物质锅炉，配有袋式除尘
器，燃用生物质颗粒。

5、江南浴池 2017 年 5 月按照全市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要求，对原有型煤
锅炉进行改造，更换 1 台浙江地中海
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 0.5 吨生物质锅
炉，配有布袋除尘器，燃用生物质颗
粒。

上述 5 家浴池均按照环保部门的
要求完成了整改任务，安装、使用了
生物质锅炉，并配有高效除尘设施。
佳木斯市在淘汰燃煤小锅炉过程中，
强化对生物质锅炉的日常监管，其中
包括上述 5 家浴池，在日常检查中未
发现存在违法行为。

佳木斯市环保局将加强对市区浴
池的日常监管，如发现其存在环境违
法行为，严肃查处。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四、受理编号 246 号：“小岭

水泥有限公司只对环评批复要求卫
生防护距离 500 米范围内的 7 名群众
代表进行了搬迁，当地政府和职能部
门庇护企业不作为，致使该企业在其
他住户仍没有合法搬迁的情况下仍
然 在 违 法 生 产 ，废 气 、噪 声 污 染 扰
民。举报人要求对不作为的人员进
行处理，让百姓合法搬迁，若不能搬
迁要求该厂实施停产整顿。”

未办结。
二十五、受理编号 247 号：“2010

年，勃利县公安局元明街道公安派出
所副所长范某某，利用职务之便与其
父合伙，盗伐勃利县双河镇生产村 50
垧林地的成材原木 700 立方米。 2012
年，将其中约 7 垧林地非法卖给县驼
腰子风力发电站建基地，致使林地中
的落叶松林遭到破坏，在其余的 43 垧
林地上毁林种参，破坏生态环境。举
报人要求范某某恢复林地原貌，承担
法律责任，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一）基本情况
2011 年 3 月 6 日，范其明（勃利县

居民）与勃利县双河镇生产村签订了
《林地转让合同书》，林地所有权为勃
利县双河镇生产村集体林地，由双河
镇人民政府负责监管。林地坐落于
双河镇生产村幺庙岭，面积 711 亩。
此案件信访人两次举报，内容比第一
次举报多四项，对第二次举报的五项
内容，县委、县政府非常重视，责成县
林业局逐项进行调查。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接到信访转办件

后，市委市政府立即责成勃利县认真
处理。 2018 年 6 月 6 日，勃利县政府

主管副县长带领相关职能部门针对
此次信访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
查。经调查核实，2009 年冬，范其明
在自己承包的双河镇生产村太平沟
幺庙岭山场，在没有办理采伐许可证
的前提下，私自将自己承包山场内的
柞桦树等天然次生林进行采伐，面积
7.839 公顷，采伐林木 4886 株，立木蓄
积为 303.9 立方米。 2013 年 9 月，勃利
县森林公安局以滥伐林木罪起诉至
勃利县人民检察院。因犯罪嫌疑人
范 其 明 身 体 有 疾 病 ，不 符 合 羁 押 条
件，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013 年
10 月 11 日，勃利县人民检察院将此案
退回补充侦查，2013 年 12 月 17 日再
次补充侦查。 2018 年 5 月 3 日，县森
林公安局再次传讯当事人范其明，已
对 案 件 补 充 调 查 完 毕 ，正 在 移 送 起
诉。范立峰（信访反映的派出所副所
长）本人没有参与滥伐，属其父范其
明个人行为。但范立峰参与其父山
场转让过程和风力发电补偿营利活
动，勃利县纪委监委已对范立峰参与
以上活动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勃纪发
〔2015〕46 号）。

案件查处期间，原县森林公安局
长李晓刚因未及时安排案件查处，使
案件拖延。 2016 年 4 月 7 日，勃利县
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
处分。

因犯罪嫌疑人范其明身体有疾
病，无法正常讯问，致使案件拖延。
2011 年 4 月，范其明在其承包的林地
范 围 内 补 种 树 木 6700 株 ；其 余 树 木
17800 株异地还林，树种为落叶松，完
成补种滥伐株数五倍的树木。

2014 年至 2016 年期间，勃利县双
星风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范其明
分别签订了两份《征地补偿协议》，其
中永久使用林地面积 1.6098 公顷，临
时 使 用 林 地 面 积 1.4953 公 顷 ，合 计
3.1051 公顷。经调查组实地测量，勃
利县驼腰子风力发电场实际在范其
明承包林地内建设的升压站占用林
地 2.1 公顷，其中经省林业厅批准面
积为 1.5598 公顷，超占面积 0.5402 公
顷；临时设施占用林地 1.125 公顷，没
有经过审批。超占面积上建筑的 3 处
临时板房属勃利县双星风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所为，已被勃利县森林公
安局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同时
责令其恢复原貌。建筑的临时板房
现已拆除，并恢复了林业生产条件。
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行为，系双星风电
开发公司所为，与范其明无关。

经调查，43 垧林地上毁林种参，
破坏生态环境情况属实。经实地测
量，在范其明承包林地范围内有两块
种植人参地，面积分别为 1.352 公顷和
0.932 公顷，种植人参行为人系双河镇
生产村李光金、张光大等 4 人。其中
0.932 公顷种参地块系范其明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从陈宝友处转包的，为双
河镇生产村幺庙岭药材点，转包时种
植的是玉米，种植人参不属于毁林种
参。 1.352 公顷种参地块地类为林地，
县森林公安局已于 2016 年 5 月对违法
行为人李光金等 4 人给予了行政处
罚 ，罚 款 金 额 为 6.0 万 元 ，并 责 令 于
2022 年 5 月 1 日前恢复植被。

按照国家林业局驻黑龙江省森林
资源监督局给勃利县人民政府《整改
通知书》黑监改字〔2016〕10 号第三款

“关于妥善解决举报人的合同纠纷问
题”要求，由于勃利县人民法院和七
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并下达
了《民事判决书》（〔2017〕黑 09 民终
535 号），判定该林地权属与举报人无
关，不存在赔偿经济损失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六、受理编号 248 号：“一是

哈尔滨市畜牧局、阿城区环保局等部
门违规批准在距离新华镇饮用水源
一级保护区 270 米处建设哈尔滨银山
动物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二是该
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水
直接排入渗水井，处理病死动物和火
化动物时产生的异味刺鼻难闻，对地
下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三是
新华新区管委会出具该厂远离饮用
水源地 3000 米以上的虚假证明。举
报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该公司只
停产了几天，目前一直生产。举报人
要求严查相关部门不作为行为，依法
关闭拆除该厂，消除环境污染隐患。”

（一）基本情况
哈尔滨银山动物无害化处理项目

位于阿城区新华经济技术开发区。
该企业动物无害化处理项目为两个
部分：一是采用焚烧法对病死小型动
物进行无害化处理，项目于 2016 年 7
月开工建设，2016 年 10 月份建成投
产；二是采取“干法化制”对大型动物
进行无害化处理，项目于 2016 年 8 月
开工建设，2017 年 3 月建成并设备调
试，2017 年 5 月 26 日投入生产。

企业投产以来，国家、省、市、区
畜牧兽医、环保、信访等部门曾多次
接到关于哈尔滨银山动物无害化处
理项目的防护距离不足、废气和污水
未经处理直排等方面的信访举报。
各有关部门多次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该企业落实了环评及批复 200 米卫生
防护距离要求，按环评及批复要求建
设了污染防治设施，未发现废气和污
水直排问题，也符合动物防疫条件的
要求，均依照《信访条例》等有关规

定，对信访人进行书面答复。
第一个问题办理情况：（一是哈

尔滨市畜牧局、阿城区环保局等部门
违规批准在距离新华镇饮用水源一
级保护区 270 米处建设哈尔滨银山动
物无害化处理有限公司。）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6 年 6 月 16 日、

2016 年 11 月 10 日，阿城区环保局依
据技术评估专家组意见，依法对该企
业两个建设项目进行了审批（阿环审
表〔2016〕020 号）、（阿环审表〔2016〕
033 号），目前尚未验收。 2016 年 11 月
2 日，市畜牧兽医局依据《动物防疫条
件审查办法》相关规定，对该企业动
物防疫条件进行了审批。按照黑政
函〔2012〕111 号批复规定，以取水井
为中心、30 米为半径的圆形所围区域
设一级保护区。 2018 年 6 月 6 日，经
阿城区新利街道办事处与阿城区环
保局实地测量，取水井距该企业距离
为 350 米，符合相关规定。 6 月 6 日，
阿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已对新利
街地下水饮用水源出厂水进行了样
品取样，分析结果显示所检测的指标
符合标准要求。

第二个问题办理情况：（二是该
公司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水
直接排入渗水井，处理病死动物和火
化动物时产生的异味刺鼻难闻，对地
下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举
报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污水直
接排入渗水井情况属实；举报处理病
死动物和火化动物时产生的异味刺
鼻难闻，对地下水源和空气造成严重
污染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6 日，
阿城区环保局对该企业进行了现场
检查。经核实，该企业建设期间，按
设计要求修建了 6 米 × 4 米 × 5 米的废
水防渗暂存池。项目建成投产后，废
水排入池内进行消毒处理暂存。该
企业与阿城区污水处理厂签订了处
置协议，定期将废水外运至阿城区污
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放。在废气处理
方面，该企业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
设了旋风除尘器、冷凝器、等离子除
臭系统、生物吸附池等环保设施，处
理生产工艺中产生的废气。阿城区
环保局的执法人员在日常检查和本
次检查中，未直观感受到该企业排放
恶臭异味。

第三个问题办理情况：（三是新
华新区管委会出具该厂远离饮用水
源地 3000 米以上的虚假证明。举报
人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该公司只停
产了几天，目前一直生产。）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该企业所在地阿

城区新利街道尚无供全体居民生活
饮用水的集中水源地。新利街道共
有 4 眼井供部分居民生活饮用，均为
承压水型水源地，其中距离该企业最
近 的 一 处 水 井 距 该 企 业 距 离 为 350
米，符合相关规定。该水井供近 70 户
居民生活饮用。因此，阿城区新华新
区管委会并未出具虚假证明。

经市畜牧兽医局调查了解，该企
业建成后，办理了正常生产的有关手
续。企业动物无害化处理运行模式
是收集病死动物后，先冷冻储存，达
到处理量后再集中处理，所以 2017 年
以来一直是间歇性生产，属于企业正
常经营行为。

2017 年以来，国家、省、市、区畜
牧兽医、环保、信访等部门多次接到
信访举报，各有关部门也多次进行现
场调查核实，均未发现该企业存在信
访 人 所 反 映 的 问 题 。 依 照《信 访 条
例》等有关规定，对信访人进行书面
答复，不存在不作为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七、受理编号 249 号：“哈尔

滨天晶米业有限公司（位于依兰县）

在吉林省松原市和大庆市肇源县中
间的松花江江心岛上建设油井 30 座，
该公司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名是吉林
省前郭莲花油气有限公司，为同一法
人 张 某 某 ，是 哈 尔 滨 市 长 孙 某 的 亲
属，该油井污染松花江和周边环境，
对下游沿岸的饮用水安全造成了威
胁。”

（一）基本情况
肇源县境内只有 2 处江心岛存在

油田开采区块，一处是汇源岛，面积
3.2 平方公里，共有 94 口井（油井 72
口，水井 22 口），隶属于大庆头台油田
开 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另 一 处 是 三 环
岛，面积 9 平方公里，共有 41 口油井，
隶属于肇源县三环石油天然气有限
公司。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核实，情况部分属实。举

报在吉林省松原市和大庆市肇源县
中间的松花江江心岛上建设油井属
实；举报江心岛油田开发污染松花江
和周边环境，对下游沿岸的饮用水安
全造成了威胁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6~7
日，大庆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信访反
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调查。经查，在
肇源县境内，没有查到举报人所提到
的吉林省前郭莲花油气有限公司企
业相关信息，没有发现该企业在肇源
县进行过相关生产经营活动，也没有
发现该企业江心岛油井污染松花江
和周边环境问题。肇源县有关部门
进一步到吉林油田（位于吉林省松原
市）调查走访，把信访反映的内容与
松原市辖区注册的油田企业信息进
行了比对，没有查到信访反映所提到
的 吉 林 省 前 郭 莲 花 油 气 有 限 公 司 。
与信访反映名称相近的企业有松原
市联华石油开发责任有限公司，注册
地为松原市前郭尔罗斯县平凤乡，法
定代表人为张某某。该企业主要在
吉林油田采油区块内进行开发作业，
所有采油作业业务均不在肇源县境
内。

肇源县松花江江心岛上有油田情
况属实。肇源县对信访反映的情况
开展“举一反三”，对境内江心岛油田
进行了全面排查，发现仅有 2 处江心
岛存在油田开发。一个江心岛面积
3.2 平方公里，共有 94 口井（油井 72
口，使用 36 口，关井 36 口；水井 22 口，
使用 11 口，关井 11 口），隶属于大庆
头台油田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另一
个江心岛面积 9 平方公里，共有 41 口
油井（提捞井 32 口，投产井 27 口，未
投 产 井 5 口 ；抽 油 机 井 9 口 ，使 用 1
口，关井 8 口），隶属于肇源县三环石
油天然气有限公司。两家公司均设
安全环保部，专门负责环保工作的管
理和监督，制定了环境管理制度、环
境应急预案、环境保护责任追究等多
项制度。环保监察人员经过现场排
查，调取了企业半年生产记录，没有
发现环境污染事故。肇源县各相关
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江心岛油田设
施监管，防止发生环境污染问题。

（三）问责情况
无。
二十八、受理编号 250 号：“哈尔

滨市居民生活用水源地磨盘山水库
一级保护区不足百米的区域，有三人
班、大柜两个自然村，居住约 3000 人
口，日常生产的生活垃圾、畜禽粪便、
死猪烂狗、废弃木耳袋对水源地造成
影响。村民种植菜地、水旱田地使用
的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通过河流流
入磨盘山水库、影响水库水质。举报
人要求对水库进行调研勘察，采取整
治措施，保证饮用水安全。”

（一）基本情况
磨盘山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的三人班村和大柜村均位于二级保
护区，一级保护区内没有村屯。

五常市人民政府负责保护区内村
屯的日常环境管理。一是整治村屯
环境卫生。在整体环境治理上加大

投 入 ，自 2011 年 至 今 ，已 累 计 投 资
2000 余万元，对保护区内的部分道路
进行集中硬化，安装路灯，修建排水
沟，栽植绿化树，环境大有改观。在
重点整治上形成体系，其中，仅集中
清运居民生活垃圾一项就累计投入
400 余万元，聘用专职清洁工人 18 名，
达到每个屯 2 人，并为其购买了每人
每年 200 元的人身意外保险，签订了
聘用协议书。购置垃圾箱 500 个，建
设防渗漏垃圾池 12 个，采取多种方
式防治液体垃圾渗漏。每屯配备垃
圾清运车 1 辆，采取每日巡回式清护
保洁，对保护区内所有村屯垃圾进行
清理，做到不留死角，日产日清，集
中清理外运到坝下指定垃圾场。通
过强化管理，有效地防止了居民生活
垃 圾 污 染 水 源 。 二 是 强 化 农 业“ 三
减”，大力发展有机种植，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认真落实调整种植结构、
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业三减（减化肥、
农药、除草剂）。加大示范田宣传力
度 ，让 农 户 知 晓 ，三 减 不 减 产 还 增
收，破除顾虑，积极参与。经统计，
已有 335 户参与，涉及保护区内耕地
2100 亩 ，预 计 3 年 内 ，增 加 到 1.5 万
亩，占保护区内耕地面积的 56.5％。
化肥、农药、除草剂总量大幅减少，
化肥使用量比去年减少 180 吨，同比
减少 15％；农药使用量比去年减少
0.34 吨 ，同 比 减 少 13% ；除 草 剂 使 用
量比去年减少 0.2 吨，同比减少 20%，
多 措 并 举 ，使 农 业 污 染 得 到 有 效 控
制。特别是大力发展绿色有机蔬菜，
村民种植菜地不上化肥农药，没有污
染产生。三是落实畜禽禁养区红线
划分，全面抓好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
理 。 注 重 禁 养 区 规 划 ，在 长 期 治 理
上，规划先行。磨盘山水库一级保护
区内没有畜禽养殖，二级保护区内三
人班、大柜、福太 3 个村有养殖户 133
户，共养殖黄牛 1310 头、生猪 293 头、
家 禽 1047 只 ，畜 禽 养 殖 总 量 2650 头
只。为此，五常市专项编制了《五常
市畜禽养殖禁养区规划》，开展对畜
禽养殖污染的系统性治理，并按照分
类指导的原则，制定了治理方案。在
观念认识上，注重培养，畜牧局对库
区养殖户发放了《畜禽养殖污染处理
实用技术学习资料》，举办污染防治
培训班，组织养殖户到奥新达奶牛场
和谷实养猪场实地观摩学习，推广干
湿分离、雨污分流养殖工艺，用成功
的 案 例 提 升 养 殖 户 科 学 养 殖 观 念 。
在处理上注重科学，村里设置了联防
员，对散养畜禽粪便及时清运储存，
集中处理后堆积发酵还田。

市水务局负责库区安全监管，确
保饮水安全。一是在进入库区的道
路口设置保安执勤室，实行 24 小时执
勤，坚决防止闲杂人员和车辆从此进
入库区。二是在城市取水口和大坝
等工程枢纽区域设置高清视频摄像
头，实时监控在工程管理区域可能影
响供水安全的行为，全面加强对水源
工程设施的保护和保卫工作。

（二）核实处理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调查处理情况：2018 年 6 月 6 日，

哈尔滨市环保局联合五常市人民政
府、市水务局对大柜村（大柜屯、大桥
屯、新建屯），三人班村（三人班屯、王
家街屯）及各村屯临近的入库河流水
域周边进行了现场核查。一是现场
排查未发现生活垃圾、畜禽粪便、死
猪烂狗、废弃木耳袋等废弃物。二是
为防止村民种植菜地、水旱田地使用
的农药、化肥等有害物质通过河流流
入磨盘山水库、影响水库水质，五常
市政府指导农民科学使用农药化肥，
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和农业三减，并对
使用后的农药瓶等有害物质及时回
收清理，确保不流入水库，磨盘山水
库饮用水水源水质一直稳定处于Ⅲ
类水体标准。

（三）问责情况
无。

骨梗石刃刀是骨、石两种质地材料
复合在一起的特殊工具，其用途主要是
切割大型动物的肉或用来剖鱼。它最早
是由安特生先生于青海西宁朱家寨遗址
发现的，后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展，
其在北方地区不断被发掘出土。

1985 年，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发现了一件骨梗石刃刀，属昂昂
溪文化，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黑龙江省
博物馆。

石刀全长 33.5 厘米，最宽处 3.6 厘
米，石刃长 24厘米，骨梗长 31.5厘米。此
刀是由骨梗和绿色石片结合而成的复合
工具。骨梗用兽骨磨制，前窄后宽；刀身
石片呈矩形，刀尖石片呈抹斜状。石片

经过“压制法”处理，上面留下大小不一
的石片疤，从而使石器的形状变得更加
规整，刃口和尖更加锋利。

考古学上，把以 20世纪 30年代初梁
思永先生发掘的昂昂溪五福C墓葬为代
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称作“昂昂溪文
化”。半个多世纪以来，以齐齐哈尔为中
心，在嫩江中下游、松花江中下游的广大
地区，以及内蒙古的海拉尔一带，发现了
大量以压琢细石器为特征的数以百计的

“昂昂溪文化”类型遗存，年代距今约
7000年—5000年。虽然在时间上有早晚
的差异，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里
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昂昂溪文化”的繁盛
时期。

昂昂溪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及
发掘都较早、历史科学价值较高的一处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30年著名考古
学家梁思永先生首次在昂昂溪进行科学

发掘，并于 1932年发表了《昂昂溪史前遗
址》一文，确立了昂昂溪文化在我国和世
界东北亚早期人类活动研究领域里的地
位。昂昂溪遗址也成为中国北方草原渔
猎文化的突出代表。

这件骨梗石刃刀是当时居民重要的
生产、生活工具，这种复合工具的制作技
术，标志着当时黑龙江地区压制石器技
术达到了很高水平。

（黑龙江省博物馆 冯骏）

传历史记忆 展黑土风采

骨梗石刃刀


